
• 区域经济与绿色生态 •

 

“双碳”目标下生态补偿的减排效应

□李　强　张宇航

[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　233030]

[摘　要]     【目的 /意义】  生态补偿减排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

【设计/方法】 在系统阐释生态补偿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探讨“双碳”目标调节效应影响的基础

上，基于长江经济带1 0 8个城市2 0 0 3～2 0 1 9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

【结论/发现】 生态补偿具有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效果，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异质性分析表

明，生态补偿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双碳”目标约

束对生态补偿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使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等

稳健性分析后，减排效应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影

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最后，从实施低碳试点与生态补偿组合政策等方面，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环

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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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Under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Target

LI Qiang   ZHANG Yu-ha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re hot issues
in exis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Design/Methodolog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ffec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target  regul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9,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Conclusions/Finding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is
impact  has  a  lag.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heterogeneous. The analysis of the regulatory
effect shows that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of the“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target constraint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and the robustness analysis such as the parallel trend test, the PSM-
DID  test,  and  the  placebo  test  still  exis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ffec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double
carbon” target.  Finally,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w-carbon  pilot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mbination
polici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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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长江经济带襟南带北、联接东西，是人民生活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加快，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压力愈渐增大，严

重制约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关于建立健全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的出台使得生态补偿愈发成为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

重要手段，以新安江和太湖为代表的流域生态补偿

政策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重要成效。值得注意的

是，长江跨区域环境联防联治机制尚未健全，高污

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仍是长江经济带部分地区

的主要经济支撑。据统计，2020年长江经济带所排

废水的化学需氧量COD占全国比重40.93%，所排

废气中氮氧化物甚至达全国比重的45.38%，区域环

境治理仍然任重道远。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偏传

统的产业结构导致我国经济高碳特征明显[1]，我国

已进入环境治理的深水区和攻坚区。国家“十四

五”规划指出，要进一步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那么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否可以为生态补偿政策的污

染减排提供助力？如果可以，其中作用机制是什

么？厘清二者关系是进一步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

系、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课

题。鉴于此，本文聚焦生态补偿政策的减排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双碳”目标的调节效应进行深

入探究，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实现减排降污协同增

效，为进一步健全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科学完

善的环境治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实现环境治理与环

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早

期研究环境污染的代表性学者有庇古与科斯，“庇

古税”理论指出外部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

因，政府可以使用生态补偿方式弥补社会成本与私

人成本间的差异[2]；科斯则在《社会成本问题》中

倡导，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应建立市场机制解决

外部性问题[3]。基于以上两种理论，国际上通常将

生态补偿定义为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其内涵是通过增加公众利益以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从而增加社会的整体

效益[4]。1987年，随着张诚谦首次于国内提出生态

补偿[5]这一概念，国内对于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逐

渐兴起。现有文献主要以庇古税和科斯产权定理为

基础、以“谁污染、谁补偿”为原则对生态补偿进

行定义[6]。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7]、补偿标准[8]和绩

效评估[9] 是现有文献的研究热点，并在流域、森

林、矿产资源及农业系统等领域的政策实施取得了

较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果[10]，其中新安江流域的

三轮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受到国内外重点关注，

现有文献论证了我国以新安江流域为代表的流域环

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

升，且该制度机制具有可持续性[11~12]。

目前对于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减排效应主要有两

方面观点。一方面，认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实现减

排。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兼顾命令控制

与市场激励，能够显著降低区域污染水平。原因之

一是在“有为政府”理论指导下，生态补偿通过环

境绩效考核指标得以实现激励与约束相容，提升政

府环境治理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导污染企业减

产或绿色创新[13]，该政策对地方政府、企业，甚至

整个产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14]。另一方面，认为

生态补偿政策无法实现污染减排。其主要原因是生

态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可能导致环境治理效应扭曲或

失灵，不利于污染减排。曲富国和孙宇飞基于政府

间博弈视角构建成本收益的博弈模型，检验了地方

政府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对流域上游水环境治

理失效，为建立横纵结合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

供理论支撑[15]。马骏等在前者研究基础上，基于多

主体成本分担博弈视角，进一步构建中央政府补贴

系数，结果证实了不恰当的中央财政补贴可能造成

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的策略失衡，不利于政策区的

污染减排[16]。何爱平和安梦天还实证研究了地方政

府竞争和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

高有显著抑制作用[17]，其中地方政府对于环境规制

政策的非完全执行状况是主要原因[18~19]。此外，生

态补偿等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减少政策

区内的污染排放水平，但由于“污染避难所”效应

的存在，政策区外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可能有所

提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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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效应测度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环境规制角度

进行梳理。首先，污染水平测度指标可以分为单一

指标和综合指标。单一指标方面，部分学者将单一

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衡量指

标[21]；综合指标方面，李强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三维

指标对污染排放水平进行测度[22]，更具科学性。其

次，对环境规制减排效应评估的大部分研究运用了

差分法，这一方法主要将政策实施过程看作准自然

实验，在此基础上确认政策的冲击时点、构建实验

组与对照组，以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苏涛

永等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低碳城市和创新型

城市的碳减排效应[23]。但当实验对象不满足平行趋

势假设、难以找到合适的对照组进行试验时，合成

控制法便可以发挥测度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更大优

势，胡东滨等在此实验背景下，运用合成控制法检

验了新安江流域三轮政策后的水环境效益[24]。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就生态补偿的机制构建、

补偿标准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探

讨，并取得了富有启示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但是，现有文献就生态补

偿的实施绩效评价主要运用综合指标进行评估，针

对污染减排方面的环境绩效评价较少，特别是基于

“双碳”目标调节效应的研究更是鲜有涉及。鉴于

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一是研究视角方

面，本文尝试从“双碳”目标视角展开研究，探讨

生态补偿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在系统阐释

“双碳”目标影响的基础上，探究“双碳”目标对

生态补偿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二是研究对象与指

标选取方面，本文以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

业烟尘为基础构建综合环境污染指标，选取长江经

济带城市为研究对象，兼具流域生态补偿、大气生

态补偿等多种补偿形式，使生态补偿政策减排效应

研究更具系统性；三是内生性的讨论方面，为避免

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原则偏差问题，本文选取倾向

值匹配–双重差分法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有效

降低内生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流域和大

气等跨界污染的外溢效应造成的搭便车现象会降低

地方政府治污积极性，需要进行外部干预使环境污

染和环境治理的外部性内部化  [25]。生态补偿遵循

“污染者付费、破坏者补偿”原则，利用行政和市

场手段激励生态服务提供者，具有十分可观的污染

减排功能[26]。首先，从纵向生态补偿层面思考，我

国目前主要的纵向生态补偿手段依赖于中央财政的

转移支付。这种纵向补偿方式通过配套的财政补助

和资金补偿来抵消相关地区由于保护生态环境、减

少开发而发生经济利益损失，扭转环境政策执行乏

力的局面[27~28]。其次，从横向生态补偿角度分析，

污染外溢性和区域异质性决定了环保责任需要根据

区域实际情况进行划分，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引入了

签订环境质量“对赌协议”的方式，可以一定程度

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决定权力，减少了类似“上游

污染，下游遭殃”的状况发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

也可以一定程度规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信息不对

称的状况，避免了政策实施效果事与愿违。值得注

意的是，中央制定跨区域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时

涉及政策区内不同利益主体，牵涉范围甚广，是跨

区域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的难点所在。由于地区间的

资源禀赋差异，跨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往往存在较

为严重的政府间博弈，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

环境治理投资的积极性，导致生态补偿一类的环境

规制政策的非完全执行状况[29]。根据上述分析，实

施生态补偿政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促进污染减排，

但是单一环境规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可能存在一定局

限[30]，由此提出假说1。
假说1：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解决“我

污染、你治理”难题，降低区域内污染排放水平，

但可能存在一定局限。

横向生态补偿通常将流域水质或空气质量作为

补偿依据，通过对相关依据的测定进行补偿奖励或

赔偿罚款，以激励试点城市保护区域内的环境质

量[13]。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背景下，“双碳”目标

的提出是否可以进一步污染减排？从以下三方面进

行分析。其一，低碳试点政策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

互动的环境规制政策之一，在政策具体执行过程

中，进一步提升中央在评估地方发展指标体系中环

境因素的占比权重。就环境监督考核层面来说，低

碳试点城市需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编制低

碳发展规划，将本区域的碳减排任务下分至辖区和

重点企业，并对各责任主体的减排任务完成状况进

行考核评估。为完成考核目标，地方政府往往会加

大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进一步提高本地区环境治

理水平。由此，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背景下，“双

碳”目标的提出促使地方政府加快淘汰当地的高污

染企业、培育绿色产业，使得区域内的污染排放水

平进一步降低[31]。其二，根据2017年发布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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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

作的通知》，要求实施低碳试点政策的城市重视绿

色低碳技术发展与低碳科技人才的引进。政策因素

致使高水平人才“用脚投票”，人才流入则可以进

一步带动试点城市绿色产业发展。其三，就财税激

励角度分析，大部分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地政府通过

设定特定的税收减免与行业补贴以刺激高能耗、高

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引导企业增加高

新技术和环保清洁类项目投资、减少污染项目投

资，引导资金流入绿色低碳及低污染产业，诱发整

个产业的绿色创新[32]。加之政府依据生态补偿政

策，对实现减排做出贡献的区域提供资金等补偿方

式，进一步激励了政府和企业，由此实现污染减排

“1+1>2”的效果。在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基础上，

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可能更有利于各环境治理主体

明晰自身责任，解决环境治理与污染外部性等问

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
假说2：“双碳”目标约束对于生态补偿减排

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低碳试点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均属于环境规制

的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影响污染排放的途径除上述

直接方式外，还至少包括通过促进产业升级、进行

技术创新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等方式间接影响污染减排。

其一，环境规制组合通过产业结构影响污染减

排。具体来说，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或低碳试点的城

市均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目标，实现降碳减排过程

中，政府往往会进行强制干预，督促污染企业减

排。同时，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各类生产要

素的价格也随之抬高，这无疑增加了高能耗、高污

染企业市场准入成本，形成绿色壁垒，对原有的行

业格局造成冲击[33]。对于不符合当地环境规制标准

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来说，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

有三种应对措施：退出市场、就地产业调整或进行

产业转移。一方面，对于未退出当地市场且尚有盈

利能力的企业，若仍保持原有的产业结构，面对日

益严格的碳排放和污染排放约束，其持续增加的降

碳成本和末端治污成本势必挤占企业的生产利润，

进行产业升级、转变原有的产业结构才是应对环境

规制的长远之道。另一方面，对于进行产业转移的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会将其转移至临近环境规制

强度较弱的“污染避难所”，使得原地区的要素资

源可以更好地流入绿色清洁型产业，实现当地产业

结构转型，以达到政策实施地降碳减排目的。然

而，总体来看，“污染避难所”效应会导致高污染

企业迁入地的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并没有使我国

整体环境质量得到改善[34]。此外，从需求供给层面

分析，伴随低碳试点与生态补偿等政策的实施，中

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媒体等各类手段进行环保宣传，

使消费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环保意识的增强致

使消费者对绿色清洁产品的偏好有所增加，进一步

从需求方面影响当地的产业结构变化，促使高能

耗、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模式由末端污染治理向着前

端清洁生产转变。

其二，环境规制组合通过技术创新影响污染减

排。技术创新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一方

面，从合规成本视角来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

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35]。在生态补偿政策和低碳试

点政策实施背景下，合规成本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首先，企业若想获得排污权就必须支付一定

的环境费用，例如环境保护税和排污费；其次，在

企业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负担环保和治污设备的成

本、维护费用以及环保技术的研发费用，更需要负

担自身为减少环境负外部性所支出的一系列成本。

企业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环节和污染治理环

节，势必挤占企业的研发资金，并不利于企业的绿

色技术创新，即可能并不利于生产企业的污染减

排。另一方面，从创新补偿效应视角来看，适宜的

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对企业造成激励效应，使得生产

企业主动改进生产技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36]，由

此获得的预期收益可以一定程度抵消企业由于减少

负外部性而产生的成本费用，同时实现企业排污水

平的降低，即实现了“波特假说”。

其三，环境规制组合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污

染减排。一方面，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和环境状况改

善可以吸引更多绿色清洁型FDI。根据我国2020年
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各地政府比以

往更倾向生产环保设备和末端污染治理的高新技术

型FDI，这些被引进的FDI所带来的前沿技术可以

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升本地的绿色技术水平[37]。另

一方面，按照前文所提及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在环

境规制水平提升后，使得当地原本作用于污染密集

行业的FDI向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不

仅增加了迁入地的污染排放水平，而且造成本地资

本存量的减少，不利于降碳减排。综上，本文提出

假说3。
假说3：“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可以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促进污染减排，通过影响企

业技术创新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污染减排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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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面板

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 i f f e r e n c e - i n -
Differences，DID）对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减排效

应进行实证研究。将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的数值作

为实验组，未实施时的数值作为控制组。构建如下

计量模型：

Pollutionit = α+βECit +γcontrolit +δi+ϕt +εit (1)

Pollutionit

ECit

ECit

α β

γ

δi ϕt εit

controlit

式（1）中， 表示第i个城市在t年份的

环境污染指数； 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生态补

偿政策的实施与否。若 值为1，表示第i个城市

在第t年已经施行了该种环境规制政策，否则为未

施行或未开始施行政策。 为模型截距项； 为解

释变量系数，表示环境规制政策对减排效应的影响

程度； 为控制变量系数，表示控制变量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 和 分别是个体和时间效应。 表示

随机扰动项。 为其他控制变量。

 （二）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指数（Pollution）。为了获得更为客

观的评价结果，本文借鉴李强的指标[22]，以人均工

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工

业烟尘排放量三个指标数据为基础进行标准化处

理；其次，运用熵权法进行权重确定；最后，利用

加权求和测度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指数，用Pollution
表示，以此衡量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程度。

 2. 解释变量及调节变量

生态补偿EC（Ecological Compensation）。若

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实施了生态补偿，则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0。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首

先，通过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人民政府网站和环

保局网站检索各地区的生态补偿信息；其次，是通

过在中国知网搜索“生态补偿”关键词，检索文献

中出现的关于生态补偿情况的信息；最后，通过法

律之星检索各城市出台生态补偿法律的时间，整理

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的相关生态补偿实施信息。

“双碳”目标约束CT（Carbon Targets）。目

前，我国已先后开设三批低碳试点城市以规制二氧

化碳的排放水平，因此本文采用该城市是否实施低

碳试点政策衡量“双碳”目标约束。若长江经济带

某一地级市实施了低碳试点政策赋值为1表示；未

实施低碳试点政策则赋值为0，以此表示是否受到

“双碳”目标约束的影响。

 3. 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对污染排放的潜在影响，为尽

可能准确地设定计量模型，本文在模型中还引入了

城镇化率（Urban）、劳动力（L）、财政分权

（FD）和资源禀赋（NR）四个控制变量。首先，

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但也成为区域环境污染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

本文引入城镇化率作为控制变量，用非农业人口与

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表示，以Urban表征。其次，

邵帅和李宝礼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跨

区域转移会导致农村和城镇的污染水平变化，是影

响区域污染排放中不可忽略的因素[38]。为此，本文

用从业人员总数以衡量地区的劳动力水平，以L表
征。再次，政府间环境治理的“逐底竞争”行为，

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刺激下更倾向于引入收

益较高的工业企业，降低环境规制水平[39]。为此，

本文将财政分权引入模型，采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收

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以FD表征。最后，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过程往往伴随着污染排放，

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治理问题仍然突出，为

此，本文将资源禀赋引入模型，采用采掘业从业人

员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重表示，以NR表征。

中介变量的选取。第一，产业结构是区域环境

污染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参考干春晖的计算方

法，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产

业结构高级化[40]，并以此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以

AD表征。第二，技术创新水平采用科研综合技术

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衡量，以

R&D表征。第三，外商直接投资是地区经济发

展、引入先进技术的重要手段，本文引入外商直接

投资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传导机制，以FDI表征。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2003～2019
年数据为研究对象。文中涉及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个别缺失数据利用各省统计年鉴、各市统计

年鉴及统计公报数据或采用年平均增长率予以补

齐。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估计之前，采用BP检验、Hausman检
验进行模型筛选。检验结果表明，应使用双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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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故本文对个体及时间效应进行固定。表2
为生态补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回归结果。模型

（1）（2）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结

果展示了当期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当期生态补

偿政策的实施不具减排效应，且会使污染排放水平

稍有增加；生态补偿实施滞后三期的污染减排效果

显著，且系数绝对值大幅增加，表明生态补偿政策

的减排效果明显，且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当期的

减排效应不明显，原因可能是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工

作已取得较大成效，环境污染治理进入深水区，面

临环境深入治理动力不足、环境监督考核机制不完

善等一系列环境治理难题，污染治理难度愈渐增

强[30]。此外，政策的制定、宣传、执行需要一定时

间周期进行落实完善，因此政策效果显现可能存在

一定滞后性。整体来看，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能有效

抑制工业污染排放，降低城市环境污染水平。
 

表 2    生态补偿政策多期DID回归
 

模型
被解释变量

（1）
Pollution

（2）
L3.Pollution

（3）
Pollution

（4）
L3.Pollution

EC 0.008 –0.020* 0.012 –0.020**

（0.62） （–1.90） （0.94） （–2.10）
L –1.980** –1.842**

（–2.43） （–2.30）
Urban 0.397** 0.496***

（2.23） （4.21）
NR 0.223* 0.027

（1.72） （0.18）
FD 0.008 –0.010

（0.17） （–0.23）
常数项 0.160*** 0.162*** 0.004 –0.043

（23.60） （25.35） （0.06） （–0.85）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836 1 512 1836 1 512
R2 0.209 0.227 0.240 0.261

 

表2中（3）（4）两组模型为加入控制变量后

的基准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实行生态补偿

政策当期的效应系数为正，在滞后三期起该系数由

正转负，存在对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整体来看，

虽然生态补偿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具有局限性，但

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是长江经济带今后提升环境质量

的必然选择。研究还发现，城镇化率对环境污染指

数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长江

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加剧污染排放，不利于

地区的减排治理，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其

原因可能是城镇化水平提高通常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推进，进一步导致产业集聚和人口规模增加，促使

能源使用量激增，使得地区的工业污染排放增加[41]。

劳动力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级市整体从业人口的

增加可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在工业

规模既定条件下，增加的从业人口更多涌向第三产

业，推动实现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降低污染排放

水平。与现有研究相同[19]，资源禀赋系数当期与滞

后三期均为正，表明资源禀赋可能造成长江经济带

污染加重，但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污染排放的主要

因素。可能的原因是自然资源的开采过程虽然伴随

着污染排放，由于经济粘性，资源型城市对资源开

采及利用存在依赖，使得资源型城市的污染状况加

重。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指数的当期系数为正，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被赋予更多

的自由裁量空间，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政收入、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倾向于将本地区的要素向生产领域

倾斜，降低对环境治理的投入[42]。此外，财政分权

背景下，政府间博弈所导致的“逐底竞争”现象可

能会导致环境治理效率的低下，不利于长江经济带

地区污染减排。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区域间要素禀赋

差异和污染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鉴于此，本文

进一步检验生态补偿政策在不同区域减排效应的差

异。本文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按照地理位置划

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部分，上游地区包括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

西、湖北、湖南三省；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四省市。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符号 样本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指数 Pollution 1 836 0.158 0.135 0 0.938
解释变量 生态补偿 EC 1 836 0.241 0.428 0 1
调节变量 低碳试点 CT 1 836 0.233 0.423 0 1
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Urban 1 836 0.490 0.142 0.161 0.896

劳动力 L 1 836 0.005 0.009 0.001 0.099
财政分权 FD 1 836 0.062 0.056 0.003 0.994
资源禀赋 NR 1 836 0.034 0.070 0 0.545

中介变量 产业高级化 AD 1 836 0.869 0.365 0.270 4.932
外商直接投资 FDI 1 836 0.023 0.024 0 0.463

技术创新 R&D 1 836 0.015 0.010 0.001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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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为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上游和下游地区

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基准回归相同，在初期具有微弱

减排，滞后期的减排效应愈发明显，且上游实施生

态补偿政策的减排效应大于下游；而中游地区实施

生态补偿政策并没有降低污染排放，反而使得中游

地区的污染程度有所增加。这表明生态补偿对长江

经济带不同区域的减排效应存在差别，产生此结果

的原因可能在于，中游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第

二产业[43]，且污染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区位粘性，

生态补偿政策虽然可以一定程度补偿地区保护环境

造成的机会成本，但无法使地方政府过多割舍当地

的经济发展，由此造成了中游地区工业污染减排效

果不明显；相比之下，下游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合

理，更容易接受环境规制政策造成的冲击。此外，

下游地区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水平较高，污染密集

型产业对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政策变动较为敏感，更

加倾向于朝中西部等次发达地区布局[44]。上游地区

经济体量及质量虽弱于其他区域，但由于上游地区

对第二产业的依赖度更低，因此是长江经济带中生

态补偿政策效果最好的区域。
 

表 3    区域异致性分析
 

模型
上游 中游 下游

（1） （2） （3） （4） （3） （4）
EC –0.028 –0.054*** 0.043 0.018** 0.003 –0.032*

（–1.02） （–3.38） （1.68） （2.05） （0.26） （–1.80）
常数项 0.107 –0.118 0.476*** 0.552* –0.098 –0.086

（0.79） （–1.42） （3.02） （1.92） （–1.26） （–1.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27 434 612 504 697 574
R2 0.129 0.193 0.320 0.283 0.421 0.430

 

 （三）调节效应分析

生态补偿政策的单一政策减排效应较弱。那么

“双碳”目标的提出对生态补偿政策是否具有调节

效应？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2020年，我国提出了

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

标。我国“双碳目标”提出时间较短，但在“双

碳”目标提出之前，我国已先后开设三批低碳试点

城市以规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因此，本文使用

“低碳城市建设”来表征“双碳”目标约束，将实

施 “低碳”试点政策时数值作为实验组，未实施

时的数值作为控制组[45]。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Pollutionit =α+β1ECit +β2CTit +β3ECit×
CTit +γcontrolit +δi+ϕt +εit (2)

CTit ECit ×CTit

CTit ECit ×CTit

β1

β2

β3

γ

其中， 表示低碳试点政策； 表示

同时实行生态补偿和低碳试点政策。若 、

值为1则表示某地区实行了该环境规制政策。 为

生态补偿则测的减排效应系数； 为“双碳”目标

约束的减排效应系数； 为交互项系数，反映了

“双碳”目标下生态补偿的减排效应强度。 为控

制变量系数，反映了控制变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其他变量已在前文说明。

从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知，低碳试点单政策的

实行对生态补偿单政策的减排效应造成了冲击。生

态补偿减排效应的回归系数由负转正，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均不影响模型的回归系数结果。实行单一的

环境规制政策减排效应较弱，可能的原因在于，生

态补偿政策机制不完善导致环境治理效应扭曲或失

灵；“双碳”目标是我国提出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性

目标，其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大于生态补偿政策，根

据污染避难者假说，污染性企业为降低合规成本，

会从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地区转移至环境规制弱的地

区，导致了单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地区的环境压力增

表 4    调节效应

模型
被解释变量

（1）
Pollution

（2）
Pollution

EC 0.024* 0.025*

（1.73） （1.83）
CT 0.014 0.010

（1.29） （0.96）
EC*CT –0.048*** –0.041***

（–3.18） （–2.92）
L –1.779**

（–2.37）
Urban 0.379**

（2.13）
NR 0.248*

（1.92）
FD –0.006

（–0.13）
常数项 0.160*** 0.010

（24.00） （0.14）
控制变量 否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N 1 836 1 836
R2 0.221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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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此外，我国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环境治理

工作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很

难满足我国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复杂环境治理工作[30]。

模型中，政策交互项在有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都显

著为负，表明“双碳”目标的提出对生态补偿政策

减排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双碳”目标约束

下生态补偿呈现显著的减排效应。假说2得以验证。

 （四）空间外溢效应

大气和水资源存在流动性和扩散性，某一城市

的污染排放与污染企业转移会进一步影响临近城市

的环境状况，加之某一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也

并非只对本区域产生影响，而是各城市间相互作

用，因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实施的低碳试点和生态

补偿政策的空间外溢效应分析十分必要。空间杜宾

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兼顾面板数据

的空间相关关系与空间结构模式，因此，本文借鉴

李强和夏海清的方法[46]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

进一步分析“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的空

间外溢效应：

Pollutionit =α+φ

N∑
j=1

Wi jPollution jt +α0ECCTit+

β

N∑
j=1

Wi jECCT jt +γcontrolit+

ρ

N∑
j=1

Wi jcontrol jt +δi+φt +εit (3)

ECCTit

φ α0

β

γ ρ

εit Wi j
N∑

j=1

Wi jECCT jt

N∑
j=1

Wi jcontrol jt

N∑
j=1

Wi jPollution jt

其中， 表示“双碳”目标下生态补偿政

策，开始实施地区为1，未实施地区或未开始实施

时为0。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表示政策实施对自

身环境污染影响程度； 代表政策实施地区对邻近

地区环境的效应系数； 和 为控制变量系数，分别

表示控制变量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

程度； 为随机扰动项。 为区域空间邻近关系的

空间权重矩阵。 、 分别

为第j个城市政策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各控制

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表示被解释变量

的空间滞后项。其余变量已在前文说明，不再赘述。

基于S D M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模型

（1）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下的回归结果，模型

（2）表示加入控制变量时“双碳”目标约束下生

态补偿政策空间外溢效应回归结果。模型（2）显

示“双碳”目标约束的生态补偿减排效应的影响系

数为−0.028，“双碳”目标下的生态补偿政策对邻

近地区减排系数W.EC*CT为0.058，且均在1%水平

下显著，表明“双碳”目标约束的生态补偿政策能

有效促进区域减排治污且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明

显，即目标约束下的生态补偿具有显著的减排效

应，但会减弱周边区域的减排效果。究其原因可能

为，根据“污染避难所”和“遵循成本效应”理

论，“双碳”目标约束与生态补偿提出增加了污染

企业的合规成本，迫使污染企业转移至环境规制强

度较弱的临近地区，从而降低政策实施区域的污染

物排放水平，但也相应加重了临近地区的环境负担。

 
表 5    空间外溢效应

 

模型
被解释变量

（1）
Pollution

（2）
Pollution

EC*CT –0.034*** –0.028***

（–4.73） （–3.87）
W.EC*CT 0.061*** 0.058***

（4.38） （4.25）
Spatial

rho 0.092*** 0.084**

（2.99） （2.72）
Variance
sigma2_e 0.004*** 0.004***

（30.28） （30.29）
控制变量 否 是

N 1 836 1 836
R2 0.002 0.211

 

 五、稳健性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必须具有相同

的发展趋势，即平衡趋势是双重差分法（DID）的

必要假设前提，因此，使用DID模型进行回归前，

需要对政策组合模型进行平衡趋势检验，具体结果

见图1。由图1可知，–4~0代表“双碳”目标约束下

生态补偿实施前4期至政策实施当期，1~6代表“双

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实施后1~6年。“双碳”

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1~4年，点的位置均在

水平线上方，且均不显著，表明“双碳”目标约束

下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以前控制组和实验组具有平行

趋势。随着“双碳”目标下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长江经济带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双

碳”生态补偿政策的减排效应也未随着政策实施时

间的延长而减弱，说明“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

偿政策减排效应具有长效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

（1）环境治理主体责权越加明晰、区域间信息逐

渐对称；（2）“双碳”目标是长期目标，并受到

重视；（3）生态补偿和“双碳”约束属于正式环

境规制，政策实施具有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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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会产生估计偏误，且实验组和控制

组变动趋势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进一

步利用 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参考石大

千的方法[47]，通过低碳试点和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

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Logit 回归，得到倾向得

分值，采用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一对一匹配。

PSM-DID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匹配之后协

变量的均值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且差异显著性

系数大于0.1，即实验组和控制组差异不显著，这

说明可以选择PSM-DID方法对生态补偿的减排效应

进行评价。PSM-DID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双

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减排效应在10%条件

下显著，与之前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增加了本文

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PSM-DID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情况
均值 T检验

实验组 控制组 T统计量 P值
FD 未匹配 0.068 2 0.057 37 4.18 0.000

匹配 0.065 7 0.062 66 1.28 0.201
L 未匹配 0.006 84 0.004 34 6.34 0.000

匹配 0.006 21 0.006 36 –0.31 0.754
Urban 未匹配 0.520 12 0.463 62 8.68 0.000

匹配 0.515 79 0.520 82 –0.62 0.532
NR 未匹配 0.028 83 0.038 72 –3.03 0.002

匹配 0.029 18 0.034 41 –1.52 0.130
 

表 7    PSM-DID回归结果
 

模型
被解释变量

（1）
Pollution

EC*CT –0.030**

（–2.36）
常数项 0.096

（1.01）
被解释变量 是
时间效应 是
个体效应 是

N 980
R2 0.269

 

3.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遗漏变量及自相关可能带来的问题，本

文借鉴张华的方法[48]，随机抽取108个样本生成伪

政策虚拟变量，并进行随机回归500次，基于虚构

样本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分布如图2所示。从回归

结果来看，估计系数集中在0值附近呈正态分布，

且多数回归结果p值大于0.1，即回归结果并不显

著，说明在本文虚构的处理组样本中生态补偿政策

没有发生实际作用，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再次说明

本文结论是稳健有效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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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值

−0.03 −0.02 −0.01 0 0.01 0.02 0.03

安慰剂检验

估计系数 
图 2   安慰剂检验

 

 六、影响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除加强地方政

府监管力度、减少企业末端排污等直接方式以外，

还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

新等间接方式影响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状况。为研

究“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的减排效应内在机

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结构（AD）、技

术创新（R&D）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三种中介

变量的传导机制，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

检验“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减排效应的影响

机制。

第一步，验证“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对

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

Pollutionit = α0+α1ECit ×CTit +α2controlit +δi+φt +εit
(4)

第二步，验证“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对

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ADit = β0+β1ECit ×CTit +βcontrolit +δi+φt +εit (5)

FDIit = γ0+γ1ECit ×CTit +γcontrolit +δi+φt +εit (6)

R&Dit = ϵ0+ ϵ1ECit ×CTit + ϵcontrolit +δi+φt +εit (7)

第三步，验证“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减

排的中介效应：

Pollutionit =θ0+ θ1ECit ×CTit +ADit+

θ3controlit +δi+φt +ε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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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it =π0+π1ECit ×CTit +πFDIit+

π3controlit +δi+φt +εit (9)

Pollutionit =τ0+τ1ECit ×CTit +τR&Dit+

τ3controlit +δi+φt +εit (10)

基准回归验证了生态补偿政策虽然存在减排效

应，但其减排效果存在局限性。通过调节效应可

知，“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政策

的减排效应。为厘清“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

政策的减排机制，本文建立以上中介效应模型。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第一步回归结果如模

型（1）所示，“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

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模型（2）（4）（6）为第

二步回归结果。模型（3）（5）（7）为第三步回

归结果。模型（2）中政策组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双碳”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促

进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模型（3）可知。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水平下显

著，表明产业结构的升级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由此

可得，产业结构是“双碳”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影

响污染减排的中介变量。根据模型（4）（5）的回

归结果，“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回归系

数并不显著，且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间无显著影

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是“双碳”约束下生态补

偿政策影响污染减排的中介变量。模型（6）中

“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回归系数为

0.002，且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双碳”目标约

束下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地区技术创新。模

型（7）表明，技术创新并未带来减排效应，技术

创新不是“双碳”约束下生态补偿政策影响污染减

排的中介变量。即“双碳”目标约束下的生态补偿

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减排效应，而FDI、
R&D不是其的中介变量，假定3得以证明。

 
表 8    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
被解释变量

（1）
Pollution

（2）
AD

（3）
Pollution

（4）
FDI

（5）
Pollution

（6）
R&D

（7）
Pollution

EC*CT –0.025** 0.076* –0.002 0.002 **

（–2.04） （1.88） （–0.58） （2.57）
AD –0.031**

（–2.21）
FDI 0.275

（1.53）
R&D 0.390

（0.61）
常数项 0.008 1.044*** 0.037 0.021* –0.002 0.017*** –0.003

（0.12） （7.47） （0.55） （1.68） （–0.02） （8.11） （–0.04）
N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1836
R2 0.244 0.423 0.244 0.245 0.241 0.087 0.239

 

 七、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生态补偿作为我国环境规制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我国的环境治理历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也在

促进长江经济带共同抓好大保护、促进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双碳”目标影响

下，我国环境污染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降碳减排约

束，从而进一步促进污染减排。鉴于此，本文选取

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

样本，以实施低碳试点政策表征“双碳”目标约

束，以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为依据，构建环境污染

指数，采用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在实施生态补

偿政策条件下，“双碳”目标的提出能否进一步促

进污染减排，同时进一步分析“双碳”目标约束影

响生态补偿政策减排效果的作用机理。主要得出以

下结论：

1. 生态补偿政策单独实施时具有微弱的减排效

应，且存在滞后性。进一步分析得到，生态补偿政

策的减排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对于上游的减

排效应略大于下游，而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于中游

地区的污染减排具有负向抑制作用。

2. 低碳试点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同时实施从总

体上对长江经济带的污染排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即“双碳”目标约束对生态补偿的污染减排存

在正向调节作用，经过PSM-DID、安慰剂检验等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3.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可知，在“双碳”目标约

束下，生态补偿政策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进而降

低污染排放水平。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1. 进一步加大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力度，加速

推动中游地区产业升级转型。由于长江经济带中游

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相对密集，应加大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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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市的生态补偿力度，以弥补各地区因治污所产

生的机会成本；其次，寻找更适合中游地区的环境

规制手段，统筹建立适应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的生态

补偿机制，建立上、中、下游的协同治理机制，发

挥中央政府的“协调者”作用，提高长江经济带中

游地区的生态补偿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降污减排

协同增效。

2. 在确保落实原本生态补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低碳试点城市范围，打好低碳试点和生态补

偿“组合拳”。伴随全球气候状况的日益恶化，我

国力争实现“双碳”目标，进一步扩大低碳试点城

市范围势在必行，政策的制定部门应结合低碳试点

政策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生态补偿规制，最大程度发

挥环境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3. 在“双碳”目标约束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对当地绿色环保行业和

低碳清洁领域人才的财税激励政策，以提升本地区

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尽快向低碳环

保领域转型。但也要注意，由于长江经济带各辖区

的要素禀赋和经济状况均存在差异，因此在政策制

定时要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减排目标和产

业结构调整预期“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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